征求意见公告
[bookmark: _GoBack]沭阳县公安局就沭阳县公安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合格供应商参与并反馈意见。有关事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沭阳县公安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二）采购需求：
	[bookmark: _Hlk109058146]序号
	标的
	主要用途及功能
	估算价
（万元）

	1
	沭阳县公安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拟采购中型无人机一台、小型无人机三台，定制化车载机舱一套（含车辆改装），以及配套无人机挂载和配套设备。供货期:60日历天。
	115.7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通用资格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6项条件。
2.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信用记录情形（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公开征求意见公告时间及地点
[bookmark: EBd6e08bd78d674b669f89e3eb71dbbd3d]1.时间：2025年12月05日9:00至2025年12月07日17:30。
2.地点：宿迁市政府采购网（http://zfcg.sqcz.suqian.gov.cn/）。
四、提交征求意见书截止时间和地点
1.提交征求意见书截止时间：2025年12月07日17点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征求意见书加盖供应商公章后扫描（PDF）发送至邮箱554300231@qq.com。
五、其他补充事宜
1.供应商应在提交截止时间前将征求意见书发送至邮箱，逾期完成发送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2.现场勘察及答疑：本项目不组织集中勘察及答疑，供应商如对采购需求有疑问，请咨询采购单位联系人。
3.反馈意见请写清楚具体名称及参数。
六、本次采购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沭阳县公安局
地址：沭阳县永康路1号
联系人：：孙强
联系方式：18360074550
